
8月19日下午6时许，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广播电视
台报道称，涉县一网民因发帖称医院食堂价高难吃
被拘留。19日晚间，河北邯郸市公安局官方微博@邯
郸公安网络发言人发布通报称，已责令涉县公安局
进行重新审核。（8月20日《新京报》）

抱怨饭菜质量差也会被拘留？不少网友对当地
警方的做法表示了质疑。这不仅是基于对发帖人的
同情，更在于本案开了一个糟糕的先例，因为每一个
人在外就餐都有可能遇到类似情况。如果吐个槽都

有被拘留的风险，我们消费者还能正常行使打差评
的权利吗？

《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
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
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涉县警方以“虚构事实、扰
乱公共秩序”为由拘留发帖人，并未做到这一点。首
先，除了发帖人，还有其他网友也在吐槽该医院食堂
价格。更有自称是医院餐厅经营者的网友表示：“帖
子指责我餐厅饭菜贵、量少，我虚心接受。”至于饭菜
口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口味。发帖人抱怨医院
食堂饭菜难吃，不能简单认定为虚构事实。

其次，这起事件的性质是消费纠纷，应该由工
商、消协等部门介入调查，而非公安部门。《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赋予了消费者监督批评权，即消费者有对
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

利。吐槽本身也是在监督，“吐槽医院食堂被拘”，逾
越了执法者的权力边界，侵犯了消费者的法定权利。
执法权力必须在法治轨道和制度框架内运行，不能
成为少数人打击报复、抵制监督的私器。

目前，邯郸市公安局法制部门已责令涉县公安
局进行重新审核。除了纠正执法问题，还需要对相关
人员进行问责，并以此为契机加强全员法治教育，厘
清执法权力边界，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不过，凡
事都有两面性，对于“吐槽医院食堂被拘”也要一分
为二看待。在警方纠错自省的同时，发帖人也需要对
自身的行为进行反思。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消费者
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
径解决：（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二）请求消费者协
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三）向有关

行政部门投诉；（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
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
医院食堂饭菜的质量价格不满，消费者可以通过法
律渠道进行维权，而不是在网上发帖吐槽。网络属于
公共场所，每个人必须注意自己的言行。去年，南京
市民王某在朋友圈发布了自己的一起“维权遭遇”，
称在浦口某婴幼儿用品店购买的奶粉中发现了黑色
异物。但就是发在微信朋友圈的这条“有图有真相”
的信息，让王某成了被告，最终因在朋友圈发布不实
信息被判侵犯名誉权

依法行政和全民守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题中之
义。对于执法者来说，必须恪守权力边界，以事实为
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确保公平公正。对于公众来说，
自觉做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养成遇事思法、办
事依法、言必合法、行必守法的良好习惯。

一位叫“阳逻”的网友近日给《武汉晚报》
留言说，家里订有1998年到2016年的《武汉晚
报》、《楚天都市报》，翻开老报纸发现，当年
报道的新闻很多没了下文。据不完全统计，改变
当地新洲命运的12大新闻（投资40亿元以上），
有11个烂尾了，仅地铁21号线没有烂尾。（8月20
日《长江日报》）

工程烂尾了，“锅”不能让媒体来背。如长
江日报集团回复中所说，媒体只是客观报道当地
规划，而这些消息都是重要会议上发布的。一句
话，新闻不是假的。当然，当地规划也未必是假
的，而工程烂尾是真的。

追问公共投资结局是公民、纳税人的合法权
利。11个民生规划、几十亿元的政府投资不能说过
了就没声了，烂尾了就烂尾了，不能没人担责，连
个说法都不给。即便是追责难，但公众享有知情
权，相关政府信息不能“烂尾”。几十亿元的投资，究
竟投了多少、干了什么、损失多少、剩余多少……
这些情况不是小问题，应该给公众一个交代。

工程烂尾，无人负责，无人交代，背后是监
督缺位。既无人认真监督规划的可行性、承诺的
真实性，对最终结果也没有部门去较真，这是真
正需要去反思的地方。

近日，安徽合肥市龙图路与潜口路交叉口，大
爷大妈们广场舞跳出了新高度：不仅跳舞时间长，
还跳上了大马路——— 马路一半的空间被其霸占。
有大妈有恃无恐声称：“车子不敢来撞我们，要让
着我们老年人！”

车子不敢来撞人，这或许是事实，可这就是占
着马路跳广场舞的理由？车辆要让行人，源于法律
对行人路权的倾斜性保护。根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哪怕交通事故中机动车一方半点过错都没

有，也得承担上限10%的赔偿责任。但就在上个月，
临沂“暴走团”占用了机动车道，机动车却闯入人
群致1死2伤。可见，大妈们不能太大意。

即使司机高度小心，但机动车是机械装置，无
法完全排除故障的发生。就此事看，交警、城管等
职能部门应及时介入，制止、驱离占道跳舞者，若
不听规劝，就应依法处理，该处罚则处罚，这跟正
视健身场所缺乏等问题当然可以并行不悖。
（8月20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漫画 张建辉）

“挂科”也就是考试科目不及格，这是大学生
们在校学习期间最不想面对的问题之一。因为

“挂科”一旦多了，按照各学校的不同规定就要面
临“劝退”“肄业”甚至“本科降为专科”。对于经历
过高考的学生来说，这些委实难以接受；但是如
果“挂科”众多还能混到学历学位，那么社会恐怕
也难以接受。（8月20日《光明日报》）

“挂科”对于大学生来说，绝对是个沉重
的话题。因为“挂科”最严重的影响，就是可
能造成大学生没有学位证、毕业证，无法正常
毕业。换言之，“挂科”一旦多了，将会面临
“劝退”“肄业”甚至“本科降为专科”。然
而，种种迹象表明，“挂科”已沦为一些高校
和老师绑架学生利益的一种工具。可见，无论
是高校“严进宽出”，还是“宽进严出”，抑
或是“严进严出”，“挂科”制度，都有可能
扮演着不光彩角色。

不可否认，“挂科”会给大学生的心理带
来巨大伤害，例如会造成大学生有羞愧、恐
惧、痛苦、自暴自弃等不良情绪。一般大学生
得知他们“挂科”，都是在期末考试后的暑、
寒假里，这样会对他们产生长时间的身心折
磨。特别是，“挂科”对于大学生的就业也将
造成严重影响。一般用人单位看到应聘毕业生
有“挂科”经历后，考虑录用的可能性就降低

了许多。最极端的例子是，吉林大学大四男生
李某，因多门功课“挂科”，绝望之下杀害两
名卖淫女，走上了人生不归路。

“没有挂科的大学，便不是完整的大学”，这
几乎成了现代高校学子的一种共识。这在某种程
度上，说明了高校教学管理的严谨。然而，“挂科”
学生太多的大学，也不是完整的大学，至少表明
学校在管理制度和教学方式上出了问题，挫伤了
学生完成学业的积极性。可见，“挂科”制度一直
为高校学子所诟病。鉴于此，自2012年开始，中国
矿业大学取消了“挂科”制度，大学生如果考试不
及格，可以一直考试；如果学生对自己已经取得
的成绩不满意的，还可以申请再考。

取消“挂科”，才是治本之策。换言之，应取消
“挂科”制度，实行学分制改革，方为上策。取消“挂
科”制度，对学生本科阶段要完成的学习目标和
课程总要求没有变化，学校对学生学业的督导，
由原来学校行政权力干预，变成了教育和引导，
更加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主设计学业进度
的能力。要知道，留给学生更多主动权去管理自
己，规划自己的学习生涯，是高等教育区别于基
础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当然，对每学期修不满
一定学分的学生，学校仍应进行警告，引导他们
找到学习中的不足，跟上进度。如果最终未达到
学分，只能由本科转入专科，但规避了退学风险。

在上海，小区楼道内停放电瓶车、给电瓶车充
电、疏散通道堆物等行为可能要被处罚。8月18日，
一名业主因将电瓶车停放在消防疏散通道上，被
上海浦东消防支队罚款200元，这是上海开出的首
例个人消防罚单。(8月21日东方网)

近年来，消防通道被占用现象频见报端。与时
间赛跑的消防救援，屡屡被楼道杂物、私家车等

“拦路”，拖了救援后腿，酿成严重后果。为此，上海
对业主将电瓶车停放在消防疏散通道上开出了首
例个人消防罚单，这个罚单开得好开得及时，希望
这个罚单能够引起公众的警醒和觉悟。因为，2013
年的广东深圳光明新区农贸市场“12·11”重大火灾
事故，就是由于当时消防通道被其他车辆占用，消
防车无法近距离救援，最终导致16人死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任何单位、个
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
车通道。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
通行的单位，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现实中，虽然有着血淋
淋的教训，但是各地消防通道被堵塞依然是司空
见惯。要让消防通道成为真正意识上的“生命通
道”，政府综合管理、公安、消防部门和社区居委会、
小区物业等要落实监管责任，加强协调联动，经常
开展管理区域消防通道检查工作，加强监管和执
法力度，把消防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是保
障公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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